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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在校

期间，申请

终止贷款

入学时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申请，学院指导学生

按照银行要求准备贷款所需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借款学生将借款申请和贫困证明交学院，学院对借款学生提供材料

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。

校学生资助中心下发助学贷款工作安排，学院组织经审查合格的借

款学生统一填写、签署借款合同。

经办银行审核借款学生贷款合同等材料

经办银行视情况采取提前收回贷款

本息或签订还款协议等措施落实已

发放贷款的归还。学院在具体经办银

行书面同意后，学院方可为学生办理

相关手续。

学生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学

生资助管理科与经办银

行协调办理相关手续。

自学生毕业当年 6 月

20 日开始，贷款学生

按照贷款合同要求，

按期还款。

已缴费新生，财务处

统一将相关款项退还

学生本人。未缴费新

生，财务处为学生办

理相关缴费手续

助学贷款审核通过 助学贷款审核不通过

银行反馈学校，贷款

申请审核不通过学

生原因

学院核实学生

情况并指导学

生申请其他类

型资助


